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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临床试验申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复宏汉霖

"

）及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汉霖制药

"

）收到《受理通知书》（受理号：

CXSL1800070

国、

CXSL1800071

国），其研制的重

组抗

PD-1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联合重组抗

VEGF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用于晚期实

体瘤的治疗方案（以下简称

"

该治疗方案

"

）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注册审评受理。

二、《受理通知书》的基本情况

受理号：

CXSL1800070

国、

CXSL1800071

国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特殊审批程序

申请人：复宏汉霖、汉霖制药

结论：予以受理

三、该治疗方案的研究情况

该治疗方案主要用于治疗晚期实体瘤。

2018

年

4

月，重组抗

VEGF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

液用于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适应症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启动临床

III

期；

2018

年

3

月，重组抗

PD-1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用于治疗实体瘤适应症获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现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的批准。

截至本公告日， 于中国境内尚无同类联合用药治疗方案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

截至

2018

年

5

月，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

单位）现阶段针对重组抗

VEGF

人源化

单克隆抗体注射液已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约

13,900

万元、 针对重组抗

PD-1

人源化单克隆抗

体注射液已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约

5,200

万元（未经审计）。

四、风险提示

该治疗方案所涉药品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该治疗方案及所涉药品需开展一系列临床

研究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

根据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均存在一定风险，例如

I

期、

II

期和

/

或

III

期（如适用）临床试

验中均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

/

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基于上述风险及该治疗方案在临床试

验中可能涉及的安全性和

/

或有效性等问题，该治疗方案的临床研究可能会终止。

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990� � � �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8-003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

6

月

22

日连续

2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函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交易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

6

月

22

日连续

2

个

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重大变化。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南

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

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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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

（第三十九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 6月 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 81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9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B

股）

3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815,687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6,700,48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B

股

) 115,20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30.1186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30.082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0.03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6人，出席 3人，董事陈闪、张建军、张莉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颜奕鸣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袁志坚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7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96,687,771 99.9869 12,716 0.0131 0 0.0000

B

股

115,100 99.9132 100 0.086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6,802,871 99.9868 12,816 0.013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 2017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96,687,771 99.9869 12,716 0.0131 0 0.0000

B

股

115,100 99.9132 100 0.086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6,802,871 99.9868 12,816 0.013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8年度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96,687,771 99.9869 12,716 0.0131 0 0.0000

B

股

115,100 99.9132 100 0.086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6,802,871 99.9868 12,816 0.013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96,679,871 99.9786 20,516 0.0212 100 0.0002

B

股

115,100 99.9131 100 0.086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6,794,971 99.9786 20,616 0.0213 1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8-2020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96,498,734 99.7914 201,753 0.2086 0 0.0000

B

股

115,100 99.9132 100 0.086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6,613,834 99.7915 201,853 0.208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96,687,671 99.9867 12,816 0.0133 0 0.0000

B

股

115,100 99.9132 100 0.086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6,802,771 99.9867 12,916 0.013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96,687,771 99.9869 12,716 0.0131 0 0.0000

B

股

115,100 99.9132 100 0.086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6,802,871 99.9868 12,816 0.013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96,687,771 99.9869 12,716 0.0131 0 0.0000

B

股

115,100 99.9132 100 0.086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6,802,871 99.9868 12,816 0.013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69,637 99.9953 116 0.0047 0 0.0000

B

股

115,100 99.9132 100 0.086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584,737 99.9916 216 0.008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投资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96,687,671 99.9867 12,716 0.0131 100 0.0002

B

股

115,100 99.9132 100 0.0868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6,802,771 99.9867 12,816 0.0132 100 0.0001

(二)A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东

94,230,7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东

2,449,137 99.1653 20,516 0.8307 100 0.004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89,137 90.1713 20,516 9.7810 100 0.0477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26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B股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东

115,100 99.9131 100 0.0869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15,100 99.9131 100 0.0869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4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2,564,237 99.1985 20,616 0.7975 100 0.0040

5

关于《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8-2020

年）》

的议案

?

2,383,100 92.1912 201,853 7.8088 0 0.0000

6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2,572,037 99.5003 12,916 0.4997 0 0.0000

7

关于聘请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 2,572,137 99.5042 12,816 0.4958 0 0.0000

9

关于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584,737 99.9916 216 0.0084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 9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截至本次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31,530,734股，对该等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陈

荣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340,318 股，对该等议案回避表

决。

2.上述第 4、5、6、7、9项议案对持股 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已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沫律师、杨文龙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徐沫、杨文龙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

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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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18�年 4�月 28�日披露了《公

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由于工作人员摘录失误，致使公司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摘录了 2017 年年度报告的数据。 现对《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部分内容进行更

正，更正内容如下：

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内容：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 摘录错误

原数据如下：

2.1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9,24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131,530,734 40.92

质押

112,560,734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

?

源

4,689,911 1.9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

?

杰

3,230,000 1.4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GUOTAIJUNAN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2,931,483 1.4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天云

2,730,000 1.3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46,073 0.86

未知 境外法人

BANK OF TAIWANASCUSTODIAN OF

FRANKLIN TEMPLETON SINOAM

CHINA CONSUMPTION FUND

1,574,279 0.5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光伟

1,562,100 0.5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曹 明

1,289,800 0.4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文君

1,135,100 0.4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131,530,734

人民币普通股

131,530,734

张

?

源

4,689,911

人民币普通股

4,689,911

陈

?

杰

3,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0,000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2,931,483

境内上市外资股

2,931,483

李天云

2,7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46,073

人民币普通股

1,846,073

BANK OF TAIWANASCUSTODIAN OF FRANKLIN

TEMPLETON SINOAM CHINA CONSUMPTION

FUND

1,574,279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74,279

黄光伟

1,56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2,100

曹

?

明

1,28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9,800

杨文君

1,13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更正后的数据如下：

2.1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6,80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131,530,734 40.92

质押

112,560,734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

?

源

4,712,611 1.9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天云

3,536,900 1.4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 杰

3,406,921 1.4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晓明

3,309,251 1.3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GUOTAIJUNAN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2,807,211 0.8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58,102 0.86

未知 境外法人

曹明

1,289,800 0.5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孙逸赟

1,286,100 0.5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文君

1,135,100 0.4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131,530,734

人民币普通股

131,530,734

张

?

源

4,712,611

人民币普通股

4,712,611

李天云

3,5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36,900

陈 杰

3,406,921

人民币普通股

3,406,921

张晓明

3,309,251

人民币普通股

3,309,251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2,807,211

境内上市外资股

2,807,21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58,102

人民币普通股

2,058,102

曹明

1,28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9,800

孙逸赟

1,28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6,100

杨文君

1,13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由此对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深深的歉意。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818� � � �证券简称：中路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2

� � � � � � � � � 900915� � � � � � � � � � � � �中路 B股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路股份有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上海中路（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路集团” ）的通知，中路集团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申万宏源证券” ）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7,

3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60%）转入申万宏源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

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截至本公告日， 中路集团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31,530,734�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0.92%� ；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94,230,734� 股，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71.64%,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9.31%；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37,300,000�

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28.3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6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香港大公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6�月 23�日

2018年 6 月 23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603869� � � �证券简称：北部湾旅 公告编号：临2018-042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新奥能源

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奥能源供应链

"

）《关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告知函》，新

奥能源供应链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进行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新奥能源供应链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21,959,3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96%

，为公

司控股股东。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新奥能源供应链的通知，新奥能源供应链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

4,3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质押予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该业务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8

年

6

月

21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9

年

5

月

13

日，相关质押登记

手续已经办理完成。

本次质押是对新奥能源供应链前次将其持有的

2,0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予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玉锁先生通过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北京亿

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宿迁新毅德辉

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181,253,034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1.96%

。本次质押后，王玉锁先生控制的股份累计质押

89,715,105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的

49.50%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72%

。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说明

根据新奥能源供应链出具的《关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告知函》，新奥能源供应

链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未来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日常收入、上市公司股票

分红、投资收益等，因此本次补充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在质押期内，若出现平仓或被强制

平仓的风险，新奥能源供应链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不会导致本

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000836� � �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8-055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五）

在公司本部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出席

11

名。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形

式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收购微创（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微创（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10%

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决定待微创（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微创网络

"

）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收购微创网络

10%

股权

（以下简称

"

标的股权

"

）的具体交易金额并决定是否将本次收购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18

年

5

月

8

日披露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9

）。

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行为涉及

的微创（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财瑞评报字（

2018

）第

2019

号），评估结论为：微创（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88,

280.00

万元，评估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根据上述评估结论及公司与上海微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微创软件

"

）签署的

《关于微创（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与微创软件签署《关于微创（上海）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本次收购的具体交易金额为

8,828

万元。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备查文件：

1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行为涉及的微创（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3

、《关于微创（上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03669� � � �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18-030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到期收回及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8 月 17 日，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药业” 或“公司” ）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

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 5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

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自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一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部分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情况

公司与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证券” ）签订了相关协议，购买华宝证

券聚宝 26号收益凭证 17,000 万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7-055）。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到期，公司按期收回本金和收益，协议履行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实施

单位

认购金额

（万元）

到期日

收回本金

（万元）

实际获得

收益

(

万元

)

华宝证券聚宝

26

号收益凭证 灵康药业

17,000.00 2018

年

6

月

18

日

17,000.00 466.22

二、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公司与华宝证券签订了相关协议，并办理完成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实施

单位

认购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收

益率

产品期限

（天）

起息日 到期日

华宝证券聚宝

31

号

收益凭证

灵康

药业

10,000.00 5.4% 180 2018

年

6

月

21

日

2018

年

12

月

17

日

华宝证券聚宝

32

号

收益凭证

灵康

药业

7,000.00 5.4% 208 2018

年

6

月

21

日

2019

年

1

月

14

日

上述理财产品的发行人为华宝证券，产品类型为本金保障型，华宝证券所募集资金将用

于补充其营运资金或用于偿还借款。 公司与华宝证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将与相关

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

金的安全。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

财产品，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发展，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过去十二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83,000 万元（包含到期赎回滚动使用资金）；已到期且赎回 64,

000万元；仍持有 19,000万元理财产品未到期（含本次交易）。

六、备查文件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收益凭证认购协议》、《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收益凭证产品

说明书》、《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收益凭证产品风险揭示书》。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3日

证券代码：603669� � � �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18-031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灵康药业”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浙江灵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控股” ）的通知，陶灵刚先生将其持有的灵康

控股股权转让给陶灵萍女士（双方为兄妹关系）。 转让前陶灵刚先生持有灵康控股 40%的股

权， 陶灵萍女士持有灵康控股 60%的股权， 转让完成后陶灵萍女士持有灵康控股 100%的股

权。 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已完成。

公司控股股东灵康控股的股权结构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陶灵萍女士、陶灵刚先生变

更为陶灵萍女士。

二、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化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事项发生在公司间接股权结构层面，灵康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未发生

变化，公司生产经营等事项不受任何影响。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3日

证券代码：603669� � � �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18-032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西藏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由西藏自治区证券业协会、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18年西藏辖区上市

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

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5 日 14:00

至 16:20。

届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陶灵萍女士、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周军先生、财务总监张

俊珂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

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18-36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相关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4

月

10

日，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披露了《关于转让咸

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2018

年

5

月

31

日，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咸丰三特公司

"

）股权转让完成工商过户登记。

在上述股权转让之际，咸丰三特公司与施工方或投资合作方，因合同纠纷被诉至法院。

因咸丰三特公司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起诉人均将公司作为第二被告， 要求其承担连带责

任，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对公司部分资产进行查封。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

4

宗相关诉讼材料，具体情况如下：

一、相关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案件一：

1

、当事人：

原告：武汉视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一：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二：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本次诉讼受理时间：

2018

年

6

月

14

日；开庭时间：

2018

年

8

月

14

日

3

、受理机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恩施中院

"

）

4

、基本案情：咸丰三特公司与原告在工程计价上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工程款尚未结算。

5

、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一支付原告建设工程款

32,380,407.05

元，并由被告二承担连带责

任。

6

、财产保全裁定情况：

2018

年

6

月

21

日，公司收到恩施中院向本公司送达的财产保全裁

定书（

[2018]

鄂

28

财保

4

号之一），裁定冻结公司持有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10,069,163

股。

案件二：

1

、当事人：

原告： 咸丰县世纪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一：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二：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本次诉讼受理时间：

2018

年

5

月

14

日；开庭时间：

2018

年

7

月

25

日

3

、受理机构：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咸丰县法院

"

）

4

、基本案情：咸丰三特公司与原告在工程计价上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工程款尚未结算。

5

、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一支付原告建设工程款

20,644,541.79

元，并由被告二承担连带责

任。

6

、财产保全裁定情况：

2018

年

6

月

11

日，公司收到咸丰县法院向本公司送达的财产保全裁定

书（

[2018]

鄂

2826

民初

1202

号之三），裁定冻结公司银行存款

20,644,541.79

元。冻结期限为一

年，即从

2018

年

6

月

4

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

日止。

案件三：

1

、当事人：

原告： 咸丰通达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一：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二：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本次诉讼受理时间：

2018

年

6

月

4

日；开庭时间：

2018

年

7

月

10

日

3

、受理机构：咸丰县法院

4

、基本案情：原告以公司转让咸丰三特公司股权未经其同意为由，要求咸丰三特公司退

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

5

、 诉讼请求： 要求被告一退还原告所投入的

12,565,205.31

元并赔偿原告的损失

17,407,

807.965

元，并由被告二承担连带责任。

6

、财产保全裁定情况：

2018

年

6

月

14

日，咸丰县法院向本公司送达财产保全裁定书，裁定

冻结公司银行存款

29,973,013.275

元。

案件四：

1

、当事人：

原告：湖北美立方生态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被告一：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二：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本次诉讼受理时间：

2018

年

6

月

5

日；开庭时间：

2018

年

7

月

17

日

3

、受理机构：咸丰县法院

4

、向本公司送达法院传票的时间：

2018

年

6

月

14

日

5

、基本案情：咸丰三特公司与原告在工程计价上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工程款尚未结

算。

6

、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一支付原告未付合同款项

13,655,564.94

元，被告二承担连带支

付责任。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相关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上述工程合同纠纷、联营合同纠纷案件涉及被告直接主体均为咸丰三特公司，因其原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原告追究公司连带责任。法院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定对公司资金流动性

造成部分影响，没有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由于以上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本公司是否为

连带责任人尚未可知，且咸丰三特公司具有支付涉诉款的能力，上述相关诉讼不会对公司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公司将根据后续情况积极应对，并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2018]

鄂

28

财保

4

号之

一

)

；

2

、《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

鄂

2826

民初

1202

号之三）；

3

、《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

鄂

2826

民初

1341

号）；

4

、《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传票》（案号

[2018]

鄂

2826

民初

1359

号）。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6月23日


